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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9_80_8F_E

8_A7_86_E5_9B_BD_E5_c36_479672.htm 今年，将根据修改过

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

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这标志着我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

立。 这项制度的确立经历了长期的演进过程。从1986年实行

全国律师资格统考，到2000年组织了12次考试，有12万人取

得了律师资格。自1995年7月1日第一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实

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了3次初任法官资格考试，最高人

民检察院组织了4次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有近7万人通过考

试取得了初任相应司法职务的资格。从1982年算起至今，国

家司法考试制度经历了20年的改革和探索过程，这一改革成

就巨大，国家遴选了近20万司法人员，基本满足了社会发展

的需要。 同时，也应该看到，以往的司法考试明显地存在着

一些不足。一是选人的范围小，选拔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

，在本系统内的在编人员中考录，限制了选人的范围，限制

了司法队伍内外部的人才交流。二是选人的标准不统一，选

拔司法官和律师分别由不同系统组织考试，缺乏相互监督，

存在着个别迁就照顾现象，影响了选人的质量。三是三个系

统分别组织考试，各自一套人马，各搞一套考务程序，造成

了人财物浪费，增加了选人的社会成本。 国家司法考试紧随

依法治国和国家民主法制建设进步的步伐，创新革弊，与时

俱进，日臻完善，逐步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这

是现代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进步，蕴含

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首先，提高了司法考试的权威性，



增强了社会吸引力。司法考试是体现公信力的选拔司法人才

的国家考试，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国家考试之一。把三个系统

分散的职权归口为一，提高了司法考试的权威性，成为最高

级别的国家级考试，考试规则依据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的法规而进行，考试的组织者权力来自于国家

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今后除少数特任的司

法官外，普通公民要获得司法职务必须通过统一司法考试，

这无疑限制了部门的用人特权，避免了司法队伍扩张的随意

性，体现了国家司法考试的唯一性、必须性和强制性的权威

。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权威性的提高，增强了社会吸引力，各

行各业对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仅河

南就有23620人报名参加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个规模是

历年来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律师资格考试从来没有的。

国家司法考试对在职的尚未取得法官、检察官资格的人员压

力很大，报考人数达5366人，占全省报考总人数的22．6％：

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报考2515人，占10，59％；一些社会

团体、公司职员报考4636人，占19．53％；从事法律服务业

的人员，包括法律工作者和律师事务所的辅助人员报考3884

人，占16．36％。；社会无业人员报考3724人，占15.6％。另

外，一些军人、工人、农民、学生和从事其他事业的人员也

有相当数量报名参加首届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表明国家统

一司法考试拓宽了选人的领域，聚五湖四海良才，招四面八

方英贤，将促进司法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形成了人才共生

的良好环境。 第二，体现了司法考试的公正性，强化了司法

人员的平等意识。国家司法考试不同于一般国民教育考试，

是为民选官、为国选才的重要考试。因此，必须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科学地、客观公正地选拔德才兼备的司法人才。

一是命题科学，建立客观公平的竞争标准。不但要考察应试

者对法学原理和一般法律问题的理解，还要测试司法执业和

律师执业的实际能力，同时也要检验应试人员的德行品质，

全面准确地测试应试者的综合素质，真正把优秀人才选拔出

来。二是考务组织严密，建立公正的竞争机制，坚持高标准

选优，保证选人质量。三是破除本位主义偏见，强化平等意

识。以往分设的司法官和律师考试，对系统外的人员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排斥，律师进不了司法官队伍，客观上对律师形

成了轻视倾向。不论历史和现实，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在取

得了律师资格、执业多年的律师中选任法官。国家统一司法

考试对司法官、律师、公证员用一个标准选录，打破了部门

行业界限，有利于人才交流，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同在司法

领域相互竞争，提高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增强相互的认同感

，体现了法律执业者之间的平等地位，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的平等精神。统一考试，分别录用。应试人员可以根据

司法职务和律师队伍的需求状况，根据自己的考试确认的素

质水平选择从业。体现了国家意志和个人自主意愿的统一。

国家选人才，个人选职业，这不仅是考试制度的进步，也是

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进步，为公民提供平等的发展

机会是对人的解放，对人格的尊重，是社会政治生活一个方

面的重大进步。 第三，激发司法队伍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促

进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广纳人才，更多的

高素质人才进入司法队伍。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报考人员学

历比往年高，博士硕士双学士的人员占比重比往年大，报考

人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这样一大批人员经过考



试充实到司法队伍来之后，必将有力促进人才结构的改善，

增强整个队伍活力，也将进一步激活内部的管理机制，形成

内部民主的、规范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动力机制，提高

司法整体效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建立法制化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等，要求法律服务走向市场，拓展到社会的各个

领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司法实践会越来越多地涉

及国际性事务。从整体状况上看，无论队伍人员结构、个人

和整体素质都与现实的要求存在着很大差距。单从律师队伍

状况来看，全国目前执业律师11万人，真正了解国际法并能

熟练运用外语的人员3000左右，远远满足不了国际法律事务

服务的需要。司法官员和公证人员的状况也大体女口此。国

家统一司法考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要求，适应了经济社会进

步的要求，应时而立。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把有知识、有经

验、有道德的优秀人才选拔充实到司法队伍中来，提高了司

法队伍的整体素质。高素质的司法人员，准确地领会把握法

的精神，公正地解释法律，有效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正义的制度是富有正义精神的司法者创制的，制度的正义是

由公正的司法实现的。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影响国家法律制

度的创制，也影响司法的社会效果。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适应

了制度创新的社会要求，把优秀的人才吸收到司法队伍中来

，提高了司法队伍的创新能力和活力，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的

制度创新，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马慧云：河南省司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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